FAE Y B A E N
1148 & 7l7 3 % 2465
1158 & 7l835 5 % 325

R 4 iy

g’f"-?:‘/‘\‘ NI A ‘H‘\ fkﬂi:;—_’ﬁ:—éﬂ;

0.4 2, 5k Ak
iF éﬁ_i A7 O0FROOBROE000E0
Oﬁmﬁmﬁ
5k 42 A xE 3 OO0OFOOOOHEN05.04
x0

P
T
&3

3 — A

PRI A REG
PAFEAFFRAUBATE > AR AFIISEL 5p 3
ﬁﬁ%fﬂ@"kliﬁﬁTi
32
- A EREFC S R AV RET RN MR ERA KRR A2
AdFFEPN - 2FEHRE - REATL 443, 709~ -
SRR REA R R SR AR AT A A 2 i
I~ 2957 % 8 2 7HE MK g 5e o
= L’éij‘h?f'ﬁt%s*k s ATl Aort R 2 ol A 0 IBR A 2
DRI R E ) AT RS s g e
ﬁ\ﬂifﬁyégﬁﬁg\wd¢4ﬁmw k4L A - R ET
WHAARBRA R B AFRMNEY LB HRERR
T Uy TN X
L9219

i



- RAE RAAE A SR B AN AR RS 22 L

5
N
pa
\E\
3
Fa
g’i
pa
Y
<3
45
o
Wi
(=
%.\\
E-3

SRR ¥ 32
T2 EEe AL RARNE A M RARAFZREE
BOGEAECIT R G EBEFHL2E LR
B ER R AR RIE R ('T%u_rqi)%‘A X RIEG) % Dh4iE
2HALERIIE AR TG P2 o ARAEHLEDOICL XL
PRAR D RAERLELE CERERTEHRBRAERTIDL LR
AR R ERERAKR A AREIEZ? 15p B I
PR 18P BAME L RR 0 F MK RZ AL
S EEA(E- F3BE 0 A 114ﬁ)§:%éﬁrfp* ¥ 2465.% T
FE- D) L RELE-ERET S HEA(E- 53723962
2647 ) Akl o 2 Ep (¥ - "41;43??)\
J%v'*ﬁmst”*sgmdmﬁ rA(E- $66L88F )BT F IR
A & ¢#%if%ﬁﬁiﬁ g A2 Bk o kg %%
TP BEREY AR EE & LLkP o
ZRFIFFRFE R AFE G AR B AT N
ZRF - pRFEEEEOETF P ofk#%@fr;]%mi R
L3 EHRFRL N BB LR BAE TR - F
%ﬂ%ﬁ»1W?£g$1%%ﬁ’1_&m’«1%?%
%255ﬁ;%i1iﬁfzi* F2THETF P2 o A h2AE R EP
FRLLFIRMAAFE A BBRBEKAERITRE(E- F1
SE‘) FRfs i 4o Bp it 2 R AR A - SRR T LMK Y o
(5- %220F > 4 30A F]15# & RMTF 5 325 % &)
ELHBZE R BEP s BB EPRLArhL iz B
o (E - %309 ~300F » e i) KPR AT AL
Ao s B 0 BRANS G AARBRARRITZL BKA rﬁ/T%
MR T2 EATI MR PR RAEZT TR
- 5 P A AL i ﬁ?i%? B3 PR T B

|
pusi
;7—*\
.
S|
o
'\_“%\1'\
N
?\E
(‘R}
e
F_&
e
‘f’éﬁ *
'_“'%ﬂ"
Ao
o

Ra
e

g JEL



=3

|

I T RERY P I PR AR SRR F 3860% £ AT
PR  kREF E 2 H01ERE N FR2 5 3800F F 1R

ﬁ;;#&fi,éxiﬁ 2 B d B-@ikan s 2k
>2F i 5k
;@4 Lk AR » B A SRR AT89 #2370 15p &

T A
a SIS RS
AR MK A 5k
S o THAFIMBRN R FIRE T RERBEEHAAS§
foo A LM AFIM ’?ﬁ,w PR p 2 FIRMAAE SR
i(u—r & FE e A BT Jhiﬂ%i W0 ARMA R
AR D 2 éé”%rzwr% %= TR & 31939, TT9 7 - U
lmx}Mﬁ*&Emd’“*iwt %J«A&E;‘w%’f;?)ﬁf& rE S s
7702,363 7 o AR MR A SRR AT A P 2 F4RPA A & 88T,
4167 o BB & 0 5 AL HOK A SR R T2 HBK A 3 J‘\aﬂéﬁﬂﬁ 3
AZpA AR 443,709~ 5 4 0 kR GE %31030:' 2. 1% 158 41
AP A E A e RAE o~ MR B T Rt R D
m~%ﬁ@\£§%¢ﬁm§§¢@mgwwd
A ALK AR R AL E22 6P 7= (8 BB A 4ot & =
BrF 0 R GARMOK AR R AT Rl o AR TR A BR R
Feord FLRmre s B2 TR AT E T L Bk ord Lok
DA EET AL S - R MK A P R gl o ak
PN REFRAN S B REP BRI GERET F
Medetit e 2 91T A B MRE A o X kR G2 %759:’&)?:%

B

Y

LA U TIAF R AL MA
;‘w%’?*‘v?IIIEZ’; 6p (THAFER) >

i

\T

st Z 1S 27 B0 %A’“'aﬁé%—ti'é o ad A s
Jas o AL AL G RET LS AFERMRE ;B R TR
3+ % %ﬁé* SR OFCL AR R AR R ﬁ"’»#\ﬁ’»%g’i A w2

+ 4 éﬁ"’ﬁﬂ’i‘ y EE YR P LR REBRTRE ARADT A
e% EFREP 2R @ww bR Y g R
«;gp‘, HAk AR A CEETROVE D B AT SRS
2. B M ik «;z%2759n+ . Av\%'liﬁﬁ % 2 %’?ga%ﬂl 1

FFIT

2 B
200 108 %2 =M 0> g fa 2 R - RET

b
i
mj



i

v

V¢

il
as
o

2 iRy A g A B2 K

£ Jjﬁxﬁﬁ,ﬁﬁwigiﬁ

%Biﬁé_ B"?i%?}jﬁ & e £ %5443, 709
SRR T SEICER S IS R SR R R
Ea Ffﬁ,?‘ @ EE P * 308,649 » i A Y AdeR A A
SE (s H gp s i ﬁ %@%:%;rﬁﬁiﬁﬁﬁ%mﬁh
AR A - 3 RAEF11640E G A MR BR AR IT2 B
é‘o

~TEE (¥- %309-300F )

(k2 58 b s FEAY A SRR T Rt Moo MoK A SR 3 AT ot
B AFFIN @ LG RE e REATEL 443,709~ o

Ek 2 ket fh - =T et = il ~ 2977 3 B A 0 fh
PHIE MoK F 3T o

(ﬂﬁiéﬁﬁﬁ%&Aééﬁ%?%j&Mﬁa:. w2 A A Bl
Az TRE ARSI FATT oo

P
“,

ﬂw A

T
o

N \77
E:D)
ﬁ
% N
s\

S AL A

-n\

S SR AU AN Bt T A P ORI R B 10 F R E ik

L

awmmmaxg%ﬁ%&3M8m1mm\ﬁ%$*4%
w4, 640~ > &34 86,601, 19~ » w2 42wz p )]
A#EG? 24p BEE > X378 S a4 W (T R )358, 649
o BAZEFID0ERp AR AERRFTEAY BALHZ
ok o

mﬁg@wﬁg\,ﬁfwa#&%bur % 4 fleppd A #c
TR & 469,890 ¢t o gptadentdk = TR A A RA R E

B FRhaHepir B XX (5- %2472 249

B

VAR ATLFE AN RS T EREAD P Pl TR
EE i AN I I L R U



Bk & PR A LA A
Hﬁ%i%uf T ALHAR ﬁ GoRET A

i?ﬁﬁﬁfl i%f?’rﬁf]&? ,,i)i’ﬁ»\"ﬂ?;’ % g

Fls&337 0 XL FIRMAE LA T
L= pEs B l%ﬁw%‘iff"/* MoK 2
%2 e R A Y S feig 2 MR 0 S E WOF R
» - & ﬁ']%‘%‘r i 2 4Pl 0 2 3heiR 2 P H B BKA L
?ff‘ TR0 pAdFHESFRRERFLFAE (B3 2R1065
P F 5201250~ 104 & & P F R TT35LAE H4- ~ 99 &
P FFRUNFREFRTLR) o
ARGl AR ARRTHRE AT L LMAT
KA SRR A £276p 7= > BBk Zagd @
s AMp w1 E2? 6P BI516 P4 A 2 F 4% 4R
AE07n ) AR AERRINARED F ot - AT 2 4G
16814939, 779~ » = B I5f FarTrand 5% l?*“f*%p?-‘)%‘&
TR RATE frg?;r“*BZ 363~ F 5 EHpad wETH
B2 2l A 2 BB RA SRR T2 BEMA L2 T A

-]



L e L R areR R R ARSI LH T

WARPIORRCHASRLE R R FIRMHAE S
Fe EL‘—?‘B {té‘;i Eﬁﬁ'&t’"‘l 4 — —V:i

\\

P Fn v &%ﬁt,ﬁﬁf&iﬁ mE(E-% :MBE)aﬁn

A

A 5k

s

)LO

2. FAk AL L SE R AT HR 5 A

()45

BN A R E

45
Y —

=% N
pE A

£ %

%o Rt R B Sy A RS ok
* F'&;}'H-FE_%FE;" “‘—-:’ZLT‘:*\':—'Lgﬁ_%’ AP EM G > R

mé

/j;;%_g 3 F&F&Lf 2 %7 o ﬁy\rg/zrmeSG'&}it’ %18

Wkt oL H o A RLZFIAMAERLIT > 2 4R BK
FATLHS S A A A - G753 930, TT9R - @ Hin

- / Al

g

/A}

“}‘:
ﬁy M =l
S

K

N

NS

7

o

RO
i&iﬁﬁdﬁéiiﬁﬁ’ﬁﬁi‘ﬁﬁﬁi%E’
, ime
LR F
bl

v b F.

a F e EF ’E&ﬁ;’*fﬁiwﬁi??’f’

EE RETREBA IR RS T RA L
P bR E T 1TE Y 3 ROITHYGIE 5 7 F £

””i Cied BRI 0 ARRILL (TP
35 @?’%ﬁvwﬁ@g%s%ﬁ1+u%,a

%‘?Tﬂ&(‘“ﬁf

%; 96'&&\?* =D llgl%ui\‘ J-@ F] ;3-2&

(2h 4 sk ki R ZARMRAER R EFF * 4 AR

00~

E’\
;b‘gfi%’**% 000~ » &3+ 4 %786, 651. 19~47

\gﬁﬁﬁaamsm1wm~~%%%A 4,
EATE

1308, 649 Fn e o ke H IR I AR L T P 2 HE kR

¥ E

B8 (5 - ¥R012527) - REFAZ FkE T L

S4E R % 4(% - 25332552565 259F ) » %“E&%

P ETIR(E - %2602 2617 ) e e L %R

B
[0S

fﬁ.-l-

Ty

Lf-
o :aﬁ%mwm%i%,ﬁﬂ%ikﬁmﬁ,ﬂ

7N

hioi s R E AR IEE - 2 05 A EET SRR

7N

w®
St
mi



\\\ﬁr

VAR PR Al A2 S e b s HEPECER > NpEERY

P

oo RN R IR P o RN X ALK A 5k

"

L
»
ﬁ‘%?’fﬁf’séijﬁ%‘ﬁfl%ﬁ v ER Y > VBT EP T
2 PER AI1AE 110 160 “FRET - T2pE T PF AT i Ak Sk A 36
RoAT = e 3-& ’i”’iﬁwﬁﬁ;’*%mr}”“p p;?ﬁt WL A ErE)? 3

AR WG @i%ﬁiﬂg °

B)R 2 & 5 BALL 3k bz A 3k > B 3 SRAR MK A R R A5

AEP A T RO BFER - FEF T T RS0
1.19~ ~ 4640~ ,l>fL¢% L 574 %52, 3637 2 2 0 12T
j:,; s 7R L iﬂrl o L‘*K/,,\}fg.wu;gt Y3 A 5&*‘ “""75"%!_\__?-1;] Z_ ﬁ%
s
=)]

le‘noﬂ* °

CRATAED 2 FRA S0R > ALEK A ER TN
z#«?ﬂ Fleppt A B it & — 5939, 779~ » Rl & &4 8K
AR R AT 2 FIARM A L FE 224 2.1 5 469,890~ (& 5% 1 93
9, 7797+2=469, 8907~ ) o # g+ » R4 &3z % 10301F 2 1% 1
ol A LA feab 4R TR L R L L
M A Tl 2 5k i ﬁﬁ’_ﬁ‘ R 3% T T MO MR A AT
B AFFPN A SRR 443,709~ > PG I 0 MR
Haf £ 2ddod 2 - 7T o

R R RS - RETFELEA Z MLl ~ 297 F B

A M e IR

()4 X p ﬁ%&s«ﬁ’a? 4o PE ",f RiEF 3 RIS  RZARBKA

PAA L 2 - 2 HEP] s BAr o MK F AP ASHE A
PHRAEHTEA DG SR EG o MR EERET R
FAEEA S B2 EY G RTAE JF*“LF’%&t?’
3% H11484F ~ $11516F ~ $1164iEA w2 F P2 o LA
L2 ﬁ =



FTO9ERT > p AT 3 F °
(D)2 3L R MR AERIN]IE2 6P 7= » A 248
A 2 A s @ AR MK A SR %E”Lr)a 3 A ;R.»‘&‘—"KITI\ = ®T5T
(7 "% =2 S5l ~ 250977 2 3 4 ) > & X2 % 115101 5 %K
A e ik ’)H?v*}a "TELE{I &;@;ﬁ’*&%mdv’”"]% 8 gL A X R
HOE B % 6T 5% DI % 22 ~ %4I?%L’ﬂ,zpﬁx*ﬁw.§%
KA WAL R A S EET R
%ﬂgﬁi%’%%ﬁﬁﬂ’%%%~%4ﬁmﬂ7
B s A Z AR AN B R P T A MR kA S P
P R R R A MAMEL L (E- F1260) ~F5 1 F
FRE kA F115E ] 149 $58 3 51150042855 (%
2302 236F )~ #FTR A Z 2 P110E4Y 1TPp #3723 %2 F %110
0002682%.s0 (% - % 306% 307'?7) NESE B EE L RC AT N
A(E- FU8RI22F)i&E » T3 £ ¢ 7 ¢ g e it
¥
%

7
~~

Y

N

“‘/
%
e

Wk AL rE (F- 216;1) AN &4
IRl e sty rid ot (- %22 )t v
Rk R AL R AR A R AL Rgpa LA B RIE
PHROTIERZT » ML 5 By RGBS APFLELDAY

¥
- %269F% ) E‘J—?i-%i’?‘rﬁt%

7
iR &ET?—:‘? ”'“ri'%k M AR ?Eér?iﬁxﬂ'lii'lfiiﬁ A DiEie

Fieo B EIREL R RS A

;’/: S -

£ E
T A A 2 S 2997 3 B AR 2
ARG A LR R A RET SR R
RIS A A Bw S Age A2 RRG 0 p 7 ET

$N\R



Z o REFRAMAREKARR IR AL

Hﬁﬁﬁﬂk"ﬁﬁ%%’@iﬂﬁﬁi? - B kA
b A MRS R - R 2 MK A A ““;’T—'Fﬁ’;f;\;t ; ®
1138i #7 % % — "B R 2. MK A » 3 3 MK 4om 5= e 4
K 3N “iﬁ vod B3 A B BN ESRKE BESs L F- 8
51%&&¢&&%’@4&iﬁ%&oE%ij%i
JFT s A TPt e REF 11381 EF 1 ~ % 11391% ~ %1140
s H 1141 A B T F P2 oo ARMEKA G Bt BF o A
FAT o LHERAESEA XML SRR G BRI
gﬁﬁbﬁﬁéniué;fé#ﬂiﬁﬁgyﬁ;«*ﬁ’zéﬂb
Ly X x H11010F ~ % 11640% 7« ’ﬁ P olcd > digiag
MR A R R T2 8K A S RBRARR T2 AT E S
ATIT 0 B iR 2 RS Aot A - AT 0 @ B R AR MR A R R
o2 BATANIRRAD P EERAT R A D2
25 AR A2 03 MR G RP AL 82 E

a0 vh -
(i NP N SRR S N szw"ﬁ » 3 A A D
@%ﬂ%ﬁ&ﬁ’@%%&&i%&bwkw"%$Hﬁ
EEF P Y o AERE MK N S} F
R A A BRI D 0 BEE P 2 > REF MK R
4 FE R k% > BB MK 2 FG A F R
2 FFE 0 B HERARFIRERA 2 2 BARAER
FRAFET2ZAR > THEKAZGEAF AP

| 1 ’;ﬂik%&A@vQJ,aﬁfamiiﬁm
2N Fo FERZFINRERETL g 2 F o 37> B2
KN Féﬂﬁl%k‘—‘%ﬁ RHEF N EALBF o BT
ST & TR . S %%;}m? (&3 21037 B 5
P FR2IDGLHAR 0 FR) o K RAEARMOKA K
RATZLFIRPA AR A feir BB L F AL 2 K - AT 2 ATE
%443, 7097~ > & dow i o 9,"‘\)3@ B > Bt A A B pF
LI F oo B2 o

paid
ke

ﬁ

SO g Fomke 3
(o

=R,
aw%ﬂ

-

N



AR REET AR B R
B E R o ERRA T RO RR TR
= P ’(JfF'q@f’fF]  FEIREFE R 4,’”}3 A

2. ﬁ’ééTf Al - SR AR EEG A o
% ﬁ»Wé§&%7Qﬁngﬂ@ﬁ, LE AN AR YA
=F 4 P peBE FELPE > BRE HGF o 0G4

Ja
SEEG A AR - A AR A£G :
o gs R ERG A R H8300 %29~ %82
AIEF 255 2 W LG P12 oo L ek

\1_
-}
>~
k3
\
P

;
EWN!
A 2 a2 F2
1. 2 GARMK AR R AT 2 X a3 Rl 0 AJE
B 5 o AL SR AN L AR MK A SRR R %
BRSO A S - A kd BA AR AEGF660E T 1IE R
T A BN 14E12 6P ~113E11Y TP E ke AL BEP %
RIGAIFEE K 3 AR114E67 5P ¢ rRiE RI147
B3 % 1140048578%5L 3 ~ Arelld4®47 2p ¢ T 7E1]
3F Bw22% 5114002869983 (¥ - 54732497 ) ¥ ¥
H-o A g8 isEnicz i &L4kp

C



R AEREZ BB DT AR ERITEA LA B
PL LR R TR ERA EET AL
Pavd 37 Ao sip d * > AP EHGE S(E-
8E )% 5 BB (X- $20232210F )53 > »Uu;.
3&%1\27 B AR L RAE CRETIE AL
$ES BLIE B e FRiE 2 2 B a]%r”*i;fe);t’J'&Emrlv’“‘
@ﬁiﬁ%&A’@&4%%w%AAﬁﬁzw- b e
BEEDETHT o AL RO PR A KR
Ao RH D A0 WERAFBE AT
¥ oA e st A z% ER RN S WL A LAY

- T . S -
©

A \EM' i

rd )R “m}i Wk A SRR AT 2 iia’f'fﬁﬁﬁﬁ A 3R iE
R ERGE VHREGFRALFIRMAE LIRS 0 P RN
A eI A &E,\? 4 ”Lrj GENRLSXEd R d‘.x”, % = et
4ABP-EH A0 sk2 X X fl4RP4 A £ 3 A Fedicipdds, 709
B 1;:;55 flegh it & 2 ] 22 R B0 A M K IRIE M
KELRTFRA CEIETT LB A BRI GIE > T3
FEAZ %] ~ 22 A AT G = A 9T F 5 2RI A oy
bpt > PR A ML KRETIHOAL J/?é—f‘ﬁiﬂg Ny
SHAZHEL N 2F B A2 R A ARRRIHE Z BT
1 71%)%)@%?;4\21 ,,T};;h;q%v’%’fg'@ﬁ/ﬂga, A
areir il A A e MR R F4200F 0 =
EXOE I IRER | gl s S *Eﬁ/’v\ﬁa’ﬁ’%’?iiﬁ
oS R REREFIMERTALLE > BT
o BiERYE = DAL ES B ’}’%BELF?‘-L’}"/ZA\%'J
P T M Iﬁ HTIT o

B)F & 212 §- oLy S G R2H R
%f%*?iﬁéﬁ\%l%é@ %38 4 & FIRM A £ FE 4 fediciE o
IR S IE.%;%%&% A EAF P B

;&
>~
7

T

-

b
+
|
m



ch Ao AEFRMA LA RN T T SRR R

7

17

W2 A kil R A VR ET *“%k&ﬁ;%k4jﬁi gpw
ijlp\@%“g ¥“iird JiBAZF > A F AT T el 7o A2
CTTREATE G Yy 0 AL R AIC N SRAE A S RET 2R

aﬂﬁ?ﬁ?”*m SRR R X

FHE2Ie o AT BRREIEEZ 50 ﬁi’?«%’*’ 1E

R R 80iEz 1 e 0 o ﬁg#@f@.&%&é\ whl s R

o £ el v F T A o

iﬁiﬁQ%Wﬁ 3 ig H AT I 2 RGBS

~EE AR £ A R m;lj’KTLLA—(]:‘lg 0

B ;’»‘.753’* ‘:}7%111\3}7*;} FEE E2 F010E > AFFWEFT8

SR 2.1~ %8HiE %13 o

¢ = A & 115 = 6 : 8 2
FEERE E T OARE
P ANGRRNTEA

oStk S R AR 200 e 8 (3
AR o drd EEFRASEAE 0 - HER L FFF R G

P = EY 2 115 =& 6 ! 8 2
FF LARA
Mg - DALHOKAERR AN E2Y 6P AP 2 BUEMA (T
1R A )
S| MA A LA SIS WA =
5| fhuE (F74 %)
1| w3 FAFTEY LT 45~ S- %1267
2 | BE | fREKFEAS 870, 262~ ¥- %1267
3 | ¥ LT RpA T 31, 798 ~ ¥- %1267
4 | 34 | AR ERFr 8L H ¥- %1267
5 | &2 §OEER R R A (T 1~ ¥ - %1267
6 | i | mmaAEAE A 193~ ¥- %1267

b
+
I

m



T A FTR ARG 37,475~ - %126F
i
&3 939, 779~

P AR AR R T2 B A R R EL VD

Y44 3, 4
Mo A 4+ |

T B L

’ 2, -
SR

1/4

9%k (ate

1/4

¥

4= WA A RS E
Yo | M| MACH| £3GT | RELES | As D2 =
5| A F R B | B2 (A
it A R | 3R Divp
5 Q%K)
U2 [4 30| miupm|egsa) |24 0D 2|DAwr 2 =
P LOROO | 4421 | @4 | orE el T, 46 o ke s (7
£.0000% 48,000,000 |3,856~ > d 4| @ A 24
4 Ao plkd | 23E@leseE] | 3 (9 4200
Wk (865,064 % - 4| H A o A
£392,00 |4 R4 K| R 2
0,000 5 » |3 ~ 4 2 % 42| ¥ 3£ 4 -
Hepigd o | A-#E2%ET| b9 0
2g R | AP @3] | o B 913
212 |27 7O [ BUFH paen [y @4 4,036 =
#|OFOO | 230 |4 jease | 47,463,856 (3-8 5
£-0000%- T @3 Ao Bld RS | 114, 664<
E Bale(2) |#mE miEE| Wiz
1 5.8 S erEhe [ s 42 sE 42| 84548, 16
2770 £:48,000,0 |4 m2EET| <t =
O%00 00~ » Rl |&3~@4n 21| % 5 5541
5 O#00 R 1,209< %
0% 00%%) Bk 4 = %9
LN >) v Fdt

i
=+
I
m




(\ER)

EE L AR it & -
kBT 2 Bl ~ 230
BARAA 2 BB F
1o S NE LI
# % 1,86
5,964~ -
@+ 1,865,9
64x4=T, 46
3, 856)
3| % | EFa 7 |45~z 8 | pdd B2 |d R eRE T L KD
R FA |wRE o (A REL | A 2
LeRa A~ |FRBTEERE| R 2
WL ERET (3421 4~5~95 17
LB B3N 2 H 72 734200
1 2434
A R
AT B
/,,\ﬁja °
4| | 35144217 | 902,368 |~ 2d 2 |d R eRrEdL| DR 2 L3
Blkiph | 22 2% pREdLs (B E443,709 % # 2 L f
A 7443,709~ [f6 » Ed AEE| P A XL
s “raR42 | A A P~19114,66| FF A e ¥
6,003~ 40 |4~ (s > H ARZR|  ZE w443, 7T
#358,649~ |5 d R 2w R (097~ o
T ALERD (B S R LR E N
e F1467, | A ;,t;i%-E’ig;? (000000-0
904~f d J |&£B®3421-| 00000)/4<
2o R < B
AL 3R 4 >=114664)
ﬁg‘#ﬁ;ﬁ% @Ak 2 3% o
=T L33 oA 4
| A
RO
LA 2
;“LF]E °
5| % | §5144257 (32,603~ |2 ~4k2 |daE L LD 0326

$+ma




A |EAEA A |188,1637 > H| 53/4=8163
L2EET L |BEHIED B2 Q2 %@
BE3A 2] |MRE S ARZEAE| F A 1F RN
G HEERET| AR HE
L34 21 o

jud
ik

}\/[%'47\/— .

Ji
%;;
&
o

%"}39 o

aEE [ 5az Y B R e R A2 3R b
mEsk| %L T A
= LHEET LA 0 B oA
347\_7»1 ° .—: éﬁﬂ%’be—L %

=

o

voEERgc | 1oz H e et

L
J‘/W"”\/’ %léﬁ

PR | 193~ 2 et e+

A s HFEY
T
Frk 4 & 44,837~

\

I E S O
e |2 HEE 11,209~ » # | 4,837/4=1
Ed 4w | 1,209
RIS AR RAE QA £ R in
A2 EET| ba @
32| AR A

-

AR 2
W o

%+zR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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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246號
　　　　　　　　　　　　　　　　　115年度家繼訴字第32號
原      告  向絨英  




訴訟代理人  林倪均律師
被      告  張伯帆  


                      送達址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弄00號00樓                  
            張鎧鑫    籍設臺中市○○區○○○○街00號0樓            之0


            張蓓雯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嘉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向絨英新臺幣443,709元。
二、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應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依附表三 「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
四、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訴訟費用由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其餘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結婚，其夫妻財產制，依該地區之規定。但在臺灣地區之財產，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4條及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及被繼承人張京龍均為臺灣人民，原告與被繼承人張京龍於民國89年3月15日結婚，並於同年8月18日在我國登記之事實，有被繼承人張京龍除戶戶籍謄本(卷一第35頁，本院114年度家繼訴字第246號卷下稱卷一)、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戶籍謄本(卷一第37至39、62至64頁)、被告張伯帆之公證書及證明(卷一第41至43頁)、原告及被告張伯帆居民戶口本(卷一第66至88頁)在卷可憑，則本件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及分割遺產之準據法，依首揭規定，自均應適用我國之法律，合先敘明。
二、次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卷一第13頁)，嗣後追加聲明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繼承登記（卷一第220頁，追加部分即115年度家繼訴字第32號事件）經合併審理，迭經變更聲明，最終聲明變更如原告訴之聲明欄所載(卷一第309、300頁，詳如下述)，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追加、變更，係本於兩造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而就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所為相關請求，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揆諸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與被繼承人張京龍於89年3月15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嗣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下稱基準日）死亡，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因原告並無任何婚後財產或負債，於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日即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共計新臺幣(以下金額如未標示幣別均指新臺幣)0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共計939,779元，婚後債務為被告張伯帆代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醫療及看護費用共計52,363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共計887,416元。是原告得向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443,709元。為此，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繼承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
二、又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後，現遺產如附表三所示，原告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配偶，被告即原告與張京 龍所生子女張伯帆、被告即張京龍與前妻葛淑蘭所生子女張鎧鑫、張蓓雯，均為第一順序繼承人，且原告與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已向法院聲明繼承並經法院准予備查，自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繼承遺產。又依民法第759條應就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完成繼承登記始得進行分割遺產等處分，惟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迄今未辦理繼承登記，復因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原告並未取得臺灣地區之長期居留證明，經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以原告未能補正在臺長期居留證明文件等而駁回原告土地繼承登記申請，故原告自有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前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之必要性，爰依民法第759條、分割遺產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就附表三編號1、2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再附表三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茲就附表三之遺產，應由原告自遺產中先取回剩餘財產分配差額443,709元，並同意被告張伯帆主張其有代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看護、醫療、喪葬等費用358,649元，於遺產中先扣還予被告張伯帆，其餘分割方法應按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分割遺產。爰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
四、並聲明（卷一第309、300頁）：
　㈠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向絨英新臺幣443,709元。
　㈡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應就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協同辦理繼承登記。
　㈢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
參、被告部分：
一、被告張伯帆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曾以書狀答辯略以：
　㈠被告張伯帆已墊付被繼承人張京龍喪葬費用(含墓地費用)人民幣74,000元、醫療費用人民幣8,011.19元、看護費用人民幣4,640元，合計人民幣86,651.19元，以原告起訴之日即114年6月24日匯率計算，共計折合為新臺幣(下同)358,649元，依民法第1150條應自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中優先支付及扣還。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除就附表三編號4先扣還夫妻剩餘財產數額應為469,890元外，餘均如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載，且同意原告其餘訴之聲明等語（卷一第247至249頁)。
二、被告張鎧鑫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以書狀提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張蓓雯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曾答辯略以：
　㈠否認被告張伯帆有支出相關費用之主張，對話訊息不能證明係張伯帆支出，又被告張伯帆所提證物花錢就可以買到，況且被繼承人張京龍從臺灣帶很多錢過去，而被告張伯帆沒有濟能力支付該費用。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請法官依法決定（卷一第294至295頁）。
肆、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共同生活所為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之概括繼承權利、義務不同，是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在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屬生存配偶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與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之請求權，二者在性質上迥不相同，生存配偶不須與其他繼承人分擔該債務，自不生債權、債務混同之問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10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民事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民事裁定參照）。
　㈡原告主張與配偶即被繼承人張京龍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兩造，而原告於基準日即111年2月6日無婚後財產及債務，即剩餘財產為0元；而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939,779元，又其婚後債務即被告張伯帆代墊醫療及看護費用共計折合新臺幣52,363元等情，業據被告張蓓雯對原告之剩餘財產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三並未提出爭執，惟對被告張伯帆前揭墊付費用主張均予爭執，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告於基準日均無婚後財產與婚後債務，故原告剩餘財產為0元，及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婚後財產如附表一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被繼承人張京龍戶籍謄本(卷一第35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卷一第126頁)為證，復未據被告所爭執，是原告之剩餘財產應為0元，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婚後財產應如附表一所示為939,779元，已堪認定。
　2.就被繼承人張京龍婚後債務之說明：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亦有最高法院著有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又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而後可，不能以單純理論為臆測之根據，而就待證事實為推定之判斷。最高法院著有86年度台上字第1830號、96年度台上字第1131號裁判要旨為憑。
　⑵被告張伯帆主張為被繼承人張京龍墊付喪葬費用人民幣16,000元、醫療費用人民幣8,011.19元、看護費用人民幣4,640元、墓地費用58,000元，合計人民幣86,651.19元折合新臺幣358,649元部分，雖據其提出代墊喪葬費用之對話紀錄及轉帳紀錄(卷一第250至252頁)、代墊醫療及看護費用之對話紀錄及轉帳紀錄(卷一第253至255、256至259頁)、墓地購買證明及收據(卷一第260至261頁)為證，惟均為被告張蓓雯所否認。經查：被告張伯帆前揭主張，其中除墓地證明外，其餘支出均缺乏原始單據或憑證，且均為被告張蓓雯所否認真正，參以被告張伯帆所提出之對話紀錄、轉帳證明，或時間不詳，或無法確認支出項目，均難認係用以支付被繼承人張京龍相關之看護、醫療或喪葬費用，另墓地購買證明及收據之時間係114年11月16日所購買，該購買時間逾被繼承人張京龍死亡已逾3年，均難認被告張伯帆有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代墊相關醫療、看護、喪葬或墓地費用，是其主張有代墊此部分費用，尚難採憑，合先敘明。
　⑶原告再據前開被告張伯帆之主張，併主張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有積欠被告張伯帆上開醫療、看護費用即人民幣8011.19元、4640元，合計折合為新臺幣52,363元云云，核非可採，亦如前述。是此部分應認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為0元。
　㈢小結，原告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0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同附表一為939,779元，則原告與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為469,890元(計算式：939,779元÷2=469,890元)。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請求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其餘繼承人即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所遺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新臺幣443,709元，核屬有據，本院從其請求，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原告請求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繼承登記部分：
　㈠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分割共有物既對物之權利有所變動，即屬處分行為之一種，凡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其取得雖受法律之保護，不以其未經繼承登記而否認其權利，但繼承人如欲分割其因繼承而取得公同共有之遺產，因屬於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為之。
　㈡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而被繼承人張京龍所有遺產現如附表三所示(含附表三編號1、2號所示不動產)，依民法第1151條為繼承人即兩造公同共有，惟原告及被告張伯帆因不符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5項第2款、第4項規定，無法自行代其他繼承人即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被告張伯帆之公證書及證明、原告及被告張伯帆之居民戶口本、繼承系統表、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卷一第126頁)、彰化商業銀行水湳分行115年1月14日彰湳字第1150042號函(卷一第235至236頁)、新光人壽公司115年4月17日新壽保全字第1150002682號函(卷一第306至307頁)、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卷一第118至122頁)為證，並有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卷一第216頁)、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卷一第232頁)在卷可稽，參以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士，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規定，原告為大陸地區配偶，未取得在臺長期居留資格，亦為原告所自承在卷（卷一第269頁），則其與被告張伯帆不得辦理該不動產之繼承登記已明，此復未為被告張伯帆及張蓓雯所爭執，而被告張鎧鑫則未到庭亦未提出任何聲明與陳述，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查分割遺產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未辦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復原告實未能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再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迄今仍未就上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故原告依民法第759條、分割遺產等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承此，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於辦理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後，雖登記為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公同共有，實則於遺產分割前仍為兩造四人公同共有，自不待言。
三、原告請求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遺產部分：
　㈠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38條第1款、第1139條、第1140條、第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均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如附表三所示，兩造之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之遺產既未能協議分割，且該等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協議，則原告請求裁判分割該等遺產，即屬有據。
　㈡再按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民法第1172條定有明文。我國民法關於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享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應如何處理，雖無明文，然若因繼承而混同致生債權消滅之效果，無異以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不啻對繼承人將因被繼承人死亡之偶然事實，產生債權續存與否之差異，亦對繼承人之債權人發生難測之不利後果，為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及遵循憲法平等原則之本質需求，參酌民法第1172條規定意旨及反面解釋，應認繼承人如對被繼承人享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債權數額，由被繼承人之遺產中優先扣償（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5號判決意旨參照）。承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債權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新臺幣443,709元，已如前述，參照上開說明，應於遺產分割時優先扣償分配予原告。
　㈢另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被繼承人在臺灣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臺幣2,000,000元。第一項遺產中，有以不動產為標的者，應將大陸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但其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1、4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其繼承在臺灣地區之遺產或受遺贈者，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三項總額不得逾新臺幣2,000,000元之限制規定。其經許可長期居留者，得繼承以不動產為標的之遺產，不適用前項有關繼承權利應折算為價額之規定。但不動產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5項第1、2款亦有明文。
　㈣本件分割方案之說明：　
　1.原告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地區配偶，未獲有我國之長期居留，被告張伯帆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地區子女即大陸地區繼承人，二人均已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第1項規定，分別於114年1月6日、113年11月7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繼承並經准予備查在案，有本院114年6月5日中院漢家恩114司聲繼2字第1140048578號函、本院114年4月2日中院平家恩113司聲繼22字第1140028699號函（卷一第47至49頁）在卷可稽，其二人自得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合先敘明。
　2.又原告主張附表三編號1、2所示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為不動產，非為臺灣地區繼承人即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賴以居住者，目前由訴外人何茂桐占用，有訴外人何茂桐信函(卷一第198頁)及房屋現況照片(卷一第202至210頁)為證，足見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顯非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賴以居住之不動產，揆諸兩岸條例前揭條文之說明，原告及被告張伯帆二人既為大陸地區繼承人，復原告係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配偶，且未取得長期居留許可，又被告張伯帆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子女，是其二人均不得直接分配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持分，僅可分配應繼權利價額，且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不得逾新臺幣200萬元。
　3.本件分割方案之說明：　
　　本院審酌原告對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請求權為金錢債權，針對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部分，自應以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存款部分受償，由原告先於附表三編號4先取得其所主張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443,709元；復原告、被告張伯帆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無從辦理繼承登記為所有權人，其等僅可分配遺產應繼權利價額，並考量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現係第三人所使用，非繼承人所占有使用，再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均未到庭陳明其等願受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之原物分配，本院認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應變價分割，就拍賣所得進行分配，且考量被告張伯帆所獲遺產分配之應繼權利價額不得逾200萬元，故按本院分割方法欄暨備註欄之說明進行分配，核屬公平適當。綜上，原告請求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分割遺產，核屬有據，應依附表三「本院認定分割方法」欄所載之方法分割，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㈤另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係給付之訴，第三項係形成之訴，惟原告倘於遺產分割後已取得該項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自不得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聲請強制執行而重複取償，併此敘明。
四、末查，本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之訴訟費用部分則應由敗訴之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遺產之範圍內連帶負擔；至分割遺產之訴，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其餘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全部費用，顯失公平，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擔，方屬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慕先　
附表一：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備註



		1

		存款

		華南銀行臺中分行

		45元

		卷一第126頁



		2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870,262元

		卷一第126頁





		3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31,798元

		卷一第126頁





		4

		存款

		上海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5元

		卷一第126頁



		5

		存款

		中華郵政水湳分行

		1元

		卷一第126頁



		6

		存款

		聯邦銀行北臺中分行

		193元

		卷一第126頁



		7

		人身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

		37,475元

		卷一第126頁





		


		


		合計

		939,779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及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向絨英

		1/4



		2

		張伯帆

		1/4



		3

		張鎧鑫

		1/4



		4

		張蓓雯

		1/4







附表三：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明細及分割方法：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金額(新臺幣) 或權利範圍

		原告主張分割方法(被告張伯帆同此主張)

		本院分割方法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0號土地

		權利範圍4分之1

		變價分割(1)變價所得如逾8,000,000元，則應由被告張伯帆先取得2,000,000元後，其餘再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2)變價所得如未逾8,000,000元，則應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伯帆、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4分之1。

		變價分割(1)變價所得如逾7,463,856元，由被告張伯帆取得1,865,964元，餘款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2)變價所得如未逾7,463,856元，則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伯帆、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4分之1。



		①因被告張伯帆分得遺產部分不得逾200萬元，其就附表三編號4、5、9部分已取得134,036元(計算式：114,664<附表三編號4>+8,163<附表三編號5>+11,209<附表三編號9>)，故就附表一編號1、2部分其取得之款項不得逾1,865,964元。
②再1,865,964×4=7,463,856)



		2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3

		存款

		華南銀行臺中分行

		45元及其孳息

		分割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因被告張伯帆於附表三編號1、2、4、5、9取得其不得逾200萬元之遺產分配，故不在本項取得分配。



		4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902,368元及其孳息

		分割由原告向絨英先取得443,709元後，所餘426,553元再扣還358,649元予被告張伯帆，剩餘67,904元再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原告向絨英先取得443,709元後，再由兩造每人各取得114,664元後，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原告先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即443,709元。
②計算式：(000000-000000)/4<<即應繼分>=114664)
③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2備註欄之說明。



		5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32,653元及其孳息

		原告、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兩造每人各取得8,163元，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計算式32653/4=8163
②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3備註欄之說明。



		6

		存款

		上海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5元及其孳息

		


		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被告張伯帆不在本項分配，同附表三編號3之備註欄之說明。



		7

		存款

		中華郵政水湳分行

		1元及其孳息

		


		同上

		同上



		8

		存款

		聯邦銀行北臺中分行

		193元及其孳息

		


		同上

		同上



		9

		人身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

		44,837元及其孳息

		


		由兩造每人各取得11,209元，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計算式：44,837/4=11,209。
②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3備註欄之說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246號

　　　　　　　　　　　　　　　　　115年度家繼訴字第32號

原      告  向絨英  





訴訟代理人  林倪均律師

被      告  張伯帆  



                      送達址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弄00號00樓                  

            張鎧鑫    籍設臺中市○○區○○○○街00號0樓       

                 之0



            張蓓雯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嘉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

    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向絨英新臺幣443,709元。

二、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應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編號

    1、2所示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依附表三

     「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

四、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訴訟費用由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

    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其餘訴訟費

    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結婚，其夫妻財

    產制，依該地區之規定。但在臺灣地區之財產，適用臺灣地

    區之法律。次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4條及

    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

    區人民，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及被繼承人張京龍均為臺灣人

    民，原告與被繼承人張京龍於民國89年3月15日結婚，並於

    同年8月18日在我國登記之事實，有被繼承人張京龍除戶戶

    籍謄本(卷一第35頁，本院114年度家繼訴字第246號卷下稱

    卷一)、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戶籍謄本(卷一第37至39、62至

    64頁)、被告張伯帆之公證書及證明(卷一第41至43頁)、原

    告及被告張伯帆居民戶口本(卷一第66至88頁)在卷可憑，則

    本件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及分割遺產之準據法，依首揭規定，

    自均應適用我國之法律，合先敘明。

二、次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

    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

    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卷一第1

    3頁)，嗣後追加聲明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繼承登記

    （卷一第220頁，追加部分即115年度家繼訴字第32號事件）

    經合併審理，迭經變更聲明，最終聲明變更如原告訴之聲明

    欄所載(卷一第309、300頁，詳如下述)，經核原告所為訴之

    追加、變更，係本於兩造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而就

    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所為相關請求，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

    一，且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揆諸上揭規定，應予

    准許。

三、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

    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與被繼承人張京龍於89年3月15日結

    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

    ，嗣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下稱基準日）死亡，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因原告並無任何婚後財產或負債，於

    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日即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共計新臺幣(以

    下金額如未標示幣別均指新臺幣)0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

    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共計939,779元，婚後債務為

    被告張伯帆代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醫療及看護費用共計52,3

    63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共計887,416元

    。是原告得向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即443,709元。為此，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請求權、繼承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張伯帆、張鎧

    鑫、張蓓雯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

二、又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後，現遺產如附表三

    所示，原告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配偶，被告即原告與張京 

    龍所生子女張伯帆、被告即張京龍與前妻葛淑蘭所生子女張

    鎧鑫、張蓓雯，均為第一順序繼承人，且原告與被告張伯帆

    為大陸地區人民，已向法院聲明繼承並經法院准予備查，自

    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繼承遺產。又依民法第759條應

    就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完成繼承登記始得進行分割遺產等

    處分，惟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迄今未辦理繼承登記，復因原

    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原告並未取得臺灣地區之

    長期居留證明，經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以原告未能補正在

    臺長期居留證明文件等而駁回原告土地繼承登記申請，故原

    告自有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前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

    之必要性，爰依民法第759條、分割遺產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

    20條第1項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就附

    表三編號1、2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再附表三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

    定，惟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茲就附表三之遺

    產，應由原告自遺產中先取回剩餘財產分配差額443,709元

    ，並同意被告張伯帆主張其有代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看護、

    醫療、喪葬等費用358,649元，於遺產中先扣還予被告張伯

    帆，其餘分割方法應按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分割

    遺產。爰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

四、並聲明（卷一第309、300頁）：

　㈠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

    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向絨英新臺幣443,709元。

　㈡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應就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協同

    辦理繼承登記。

　㈢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

    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

參、被告部分：

一、被告張伯帆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曾以書狀答辯略

    以：

　㈠被告張伯帆已墊付被繼承人張京龍喪葬費用(含墓地費用)人

    民幣74,000元、醫療費用人民幣8,011.19元、看護費用人民

    幣4,640元，合計人民幣86,651.19元，以原告起訴之日即11

    4年6月24日匯率計算，共計折合為新臺幣(下同)358,649元

    ，依民法第1150條應自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中優先支付及扣

    還。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除就附表三編號4先扣還夫妻剩餘財產數額

    應為469,890元外，餘均如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

    所載，且同意原告其餘訴之聲明等語（卷一第247至249頁)

    。

二、被告張鎧鑫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以

    書狀提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張蓓雯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曾答

    辯略以：

　㈠否認被告張伯帆有支出相關費用之主張，對話訊息不能證明

    係張伯帆支出，又被告張伯帆所提證物花錢就可以買到，況

    且被繼承人張京龍從臺灣帶很多錢過去，而被告張伯帆沒有

    濟能力支付該費用。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請法官依法決定（卷一第294至295頁）。

肆、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

    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

    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

    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之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共同生

    活所為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之概括繼承權利

    、義務不同，是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在配偶一方先

    他方死亡時，屬生存配偶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與

    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之請求權

    ，二者在性質上迥不相同，生存配偶不須與其他繼承人分擔

    該債務，自不生債權、債務混同之問題（最高法院106年度

    台上字第2512號、10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民事判決、99年度

    台上字第2420號民事裁定參照）。

　㈡原告主張與配偶即被繼承人張京龍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兩造，而

    原告於基準日即111年2月6日無婚後財產及債務，即剩餘財

    產為0元；而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婚

    後財產939,779元，又其婚後債務即被告張伯帆代墊醫療及

    看護費用共計折合新臺幣52,363元等情，業據被告張蓓雯對

    原告之剩餘財產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三並未

    提出爭執，惟對被告張伯帆前揭墊付費用主張均予爭執，並

    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告於基準日均無婚後財產與婚後債務，故原告剩餘財產為

    0元，及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婚後財產如附表一之事實

    ，業據原告提出被繼承人張京龍戶籍謄本(卷一第35頁)、財

    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卷一第126頁)為證，復

    未據被告所爭執，是原告之剩餘財產應為0元，及被繼承人

    張京龍之婚後財產應如附表一所示為939,779元，已堪認定

    。

　2.就被繼承人張京龍婚後債務之說明：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

    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此亦有最高法院著有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

    又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惟採用間

    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

    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

    證事實者而後可，不能以單純理論為臆測之根據，而就待證

    事實為推定之判斷。最高法院著有86年度台上字第1830號、

    96年度台上字第1131號裁判要旨為憑。

　⑵被告張伯帆主張為被繼承人張京龍墊付喪葬費用人民幣16,00

    0元、醫療費用人民幣8,011.19元、看護費用人民幣4,640元

    、墓地費用58,000元，合計人民幣86,651.19元折合新臺幣3

    58,649元部分，雖據其提出代墊喪葬費用之對話紀錄及轉帳

    紀錄(卷一第250至252頁)、代墊醫療及看護費用之對話紀錄

    及轉帳紀錄(卷一第253至255、256至259頁)、墓地購買證明

    及收據(卷一第260至261頁)為證，惟均為被告張蓓雯所否認

    。經查：被告張伯帆前揭主張，其中除墓地證明外，其餘支

    出均缺乏原始單據或憑證，且均為被告張蓓雯所否認真正，

    參以被告張伯帆所提出之對話紀錄、轉帳證明，或時間不詳

    ，或無法確認支出項目，均難認係用以支付被繼承人張京龍

    相關之看護、醫療或喪葬費用，另墓地購買證明及收據之時

    間係114年11月16日所購買，該購買時間逾被繼承人張京龍

    死亡已逾3年，均難認被告張伯帆有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代墊

    相關醫療、看護、喪葬或墓地費用，是其主張有代墊此部分

    費用，尚難採憑，合先敘明。

　⑶原告再據前開被告張伯帆之主張，併主張被繼承人張京龍於

    基準日有積欠被告張伯帆上開醫療、看護費用即人民幣8011

    .19元、4640元，合計折合為新臺幣52,363元云云，核非可

    採，亦如前述。是此部分應認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婚

    後債務為0元。

　㈢小結，原告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0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

    準日之剩餘財產同附表一為939,779元，則原告與被繼承人

    張京龍之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為469,890元(計算式：939,

    779元÷2=469,890元)。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

    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請求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其餘繼

    承人即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所遺遺

    產範圍內連帶給付新臺幣443,709元，核屬有據，本院從其

    請求，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原告請求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

    產繼承登記部分：

　㈠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

    ，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

    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分割

    共有物既對物之權利有所變動，即屬處分行為之一種，凡因

    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其取得雖受法律之保護

    ，不以其未經繼承登記而否認其權利，但繼承人如欲分割其

    因繼承而取得公同共有之遺產，因屬於處分行為，依民法第

    759條規定，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為之。

　㈡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

    人之繼承人，而被繼承人張京龍所有遺產現如附表三所示(

    含附表三編號1、2號所示不動產)，依民法第1151條為繼承

    人即兩造公同共有，惟原告及被告張伯帆因不符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第67條第5項第2款、第4項規定，無法自行代其他繼

    承人即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

    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被告張伯帆之公證書

    及證明、原告及被告張伯帆之居民戶口本、繼承系統表、財

    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卷一第126頁)、彰化商

    業銀行水湳分行115年1月14日彰湳字第1150042號函(卷一第

    235至236頁)、新光人壽公司115年4月17日新壽保全字第115

    0002682號函(卷一第306至307頁)、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卷一第118至122頁)為證，並有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

    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卷一第216頁)、臺中市中正地政事

    務所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卷一第232頁)在卷可稽，參

    以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士，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第67條規定，原告為大陸地區配偶，未取得在臺長期居留

    資格，亦為原告所自承在卷（卷一第269頁），則其與被告

    張伯帆不得辦理該不動產之繼承登記已明，此復未為被告張

    伯帆及張蓓雯所爭執，而被告張鎧鑫則未到庭亦未提出任何

    聲明與陳述，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查分割遺產為處分

    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未辦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

    ，復原告實未能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

    再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迄今仍未就上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

    ，故原告依民法第759條、分割遺產等法律關係，訴請被告

    張鎧鑫、張蓓雯就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

    ，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承此，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於辦理公同共有之繼

    承登記後，雖登記為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公同共有，實則於

    遺產分割前仍為兩造四人公同共有，自不待言。

三、原告請求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遺產部分：

　㈠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

    卑親屬；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第

    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

    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

    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1138條第1款、第1139條、第1140條、

    第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

    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

    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均為被繼

    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如附表三所示

    ，兩造之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

    遺之遺產既未能協議分割，且該等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

    ，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協議，則原告請求裁判分割該等遺產

    ，即屬有據。

　㈡再按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

    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民法第1172

    條定有明文。我國民法關於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享有債權者

    ，於遺產分割時應如何處理，雖無明文，然若因繼承而混同

    致生債權消滅之效果，無異以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償還被繼承

    人之債務，不啻對繼承人將因被繼承人死亡之偶然事實，產

    生債權續存與否之差異，亦對繼承人之債權人發生難測之不

    利後果，為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及遵循憲法平等原則之

    本質需求，參酌民法第1172條規定意旨及反面解釋，應認繼

    承人如對被繼承人享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債權數

    額，由被繼承人之遺產中優先扣償（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

    字第235號判決意旨參照）。承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張京

    龍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債權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新臺幣

    443,709元，已如前述，參照上開說明，應於遺產分割時優

    先扣償分配予原告。

　㈢另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

    物分割之規定；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

    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

    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

    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

    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

    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

    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

    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被繼承人在臺灣之遺產，由大

    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臺

    幣2,000,000元。第一項遺產中，有以不動產為標的者，應

    將大陸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但其為臺灣地區

    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

    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1、4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大陸

    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其繼承在臺灣地區之遺

    產或受遺贈者，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三項總額不得逾新臺幣2,

    000,000元之限制規定。其經許可長期居留者，得繼承以不

    動產為標的之遺產，不適用前項有關繼承權利應折算為價額

    之規定。但不動產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不得繼承

    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

    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5項第1、2款亦有明文。

　㈣本件分割方案之說明：　

　1.原告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地區配偶，未獲有我國之長期

    居留，被告張伯帆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地區子女即大陸

    地區繼承人，二人均已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第1項規

    定，分別於114年1月6日、113年11月7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繼

    承並經准予備查在案，有本院114年6月5日中院漢家恩114司

    聲繼2字第1140048578號函、本院114年4月2日中院平家恩11

    3司聲繼22字第1140028699號函（卷一第47至49頁）在卷可

    稽，其二人自得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合先敘明。

　2.又原告主張附表三編號1、2所示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為不動

    產，非為臺灣地區繼承人即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賴以居住者

    ，目前由訴外人何茂桐占用，有訴外人何茂桐信函(卷一第1

    98頁)及房屋現況照片(卷一第202至210頁)為證，足見附表

    三編號1、2不動產顯非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賴以居住之不動

    產，揆諸兩岸條例前揭條文之說明，原告及被告張伯帆二人

    既為大陸地區繼承人，復原告係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配偶

    ，且未取得長期居留許可，又被告張伯帆為被繼承人張京龍

    之大陸子女，是其二人均不得直接分配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

    持分，僅可分配應繼權利價額，且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不得

    逾新臺幣200萬元。

　3.本件分割方案之說明：　

　　本院審酌原告對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請求權

    為金錢債權，針對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部分，自應以

    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存款部分受償，由原告先於附表三編號

    4先取得其所主張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443,709元；

    復原告、被告張伯帆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無從辦理繼

    承登記為所有權人，其等僅可分配遺產應繼權利價額，並考

    量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現係第三人所使用，非繼承人所

    占有使用，再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均未到庭陳明其等願

    受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之原物分配，本院認就附表三編號

    1、2之不動產應變價分割，就拍賣所得進行分配，且考量被

    告張伯帆所獲遺產分配之應繼權利價額不得逾200萬元，故

    按本院分割方法欄暨備註欄之說明進行分配，核屬公平適當

    。綜上，原告請求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分割遺產，核屬有據

    ，應依附表三「本院認定分割方法」欄所載之方法分割，爰

    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㈤另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係給付之訴，第三項係形成之訴，惟原

    告倘於遺產分割後已取得該項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

    自不得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聲請強制執行而重複取償，併此

    敘明。

四、末查，本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之訴訟費用部分則應由敗

    訴之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遺產之範

    圍內連帶負擔；至分割遺產之訴，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

    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之應

    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其餘訴訟費用由被告

    負擔全部費用，顯失公平，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擔，方屬公

    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慕先　

附表一：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

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備註 1 存款 華南銀行臺中分行 45元 卷一第126頁 2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870,262元 卷一第126頁  3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31,798元 卷一第126頁  4 存款 上海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5元 卷一第126頁 5 存款 中華郵政水湳分行 1元 卷一第126頁 6 存款 聯邦銀行北臺中分行 193元 卷一第126頁 7 人身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 37,475元 卷一第126頁    合計 939,779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及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向絨英 1/4 2 張伯帆 1/4 3 張鎧鑫 1/4 4 張蓓雯 1/4 

附表三：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明細及分割方法：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金額(新臺幣) 或權利範圍 原告主張分割方法(被告張伯帆同此主張) 本院分割方法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0號土地 權利範圍4分之1 變價分割(1)變價所得如逾8,000,000元，則應由被告張伯帆先取得2,000,000元後，其餘再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2)變價所得如未逾8,000,000元，則應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伯帆、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4分之1。 變價分割(1)變價所得如逾7,463,856元，由被告張伯帆取得1,865,964元，餘款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2)變價所得如未逾7,463,856元，則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伯帆、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4分之1。  ①因被告張伯帆分得遺產部分不得逾200萬元，其就附表三編號4、5、9部分已取得134,036元(計算式：114,664<附表三編號4>+8,163<附表三編號5>+11,209<附表三編號9>)，故就附表一編號1、2部分其取得之款項不得逾1,865,964元。 ②再1,865,964×4=7,463,856) 2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3 存款 華南銀行臺中分行 45元及其孳息 分割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因被告張伯帆於附表三編號1、2、4、5、9取得其不得逾200萬元之遺產分配，故不在本項取得分配。 4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902,368元及其孳息 分割由原告向絨英先取得443,709元後，所餘426,553元再扣還358,649元予被告張伯帆，剩餘67,904元再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原告向絨英先取得443,709元後，再由兩造每人各取得114,664元後，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原告先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即443,709元。 ②計算式：(000000-000000)/4<<即應繼分>=114664) ③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2備註欄之說明。 5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32,653元及其孳息 原告、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兩造每人各取得8,163元，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計算式32653/4=8163 ②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3備註欄之說明。 6 存款 上海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5元及其孳息  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被告張伯帆不在本項分配，同附表三編號3之備註欄之說明。 7 存款 中華郵政水湳分行 1元及其孳息  同上 同上 8 存款 聯邦銀行北臺中分行 193元及其孳息  同上 同上 9 人身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 44,837元及其孳息  由兩造每人各取得11,209元，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計算式：44,837/4=11,209。 ②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3備註欄之說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246號
　　　　　　　　　　　　　　　　　115年度家繼訴字第32號
原      告  向絨英  




訴訟代理人  林倪均律師
被      告  張伯帆  


                      送達址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弄00號00樓                  
            張鎧鑫    籍設臺中市○○區○○○○街00號0樓            之0


            張蓓雯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嘉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向絨英新臺幣443,709元。
二、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應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依附表三 「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
四、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訴訟費用由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其餘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結婚，其夫妻財產制，依該地區之規定。但在臺灣地區之財產，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4條及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及被繼承人張京龍均為臺灣人民，原告與被繼承人張京龍於民國89年3月15日結婚，並於同年8月18日在我國登記之事實，有被繼承人張京龍除戶戶籍謄本(卷一第35頁，本院114年度家繼訴字第246號卷下稱卷一)、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戶籍謄本(卷一第37至39、62至64頁)、被告張伯帆之公證書及證明(卷一第41至43頁)、原告及被告張伯帆居民戶口本(卷一第66至88頁)在卷可憑，則本件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及分割遺產之準據法，依首揭規定，自均應適用我國之法律，合先敘明。
二、次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卷一第13頁)，嗣後追加聲明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繼承登記（卷一第220頁，追加部分即115年度家繼訴字第32號事件）經合併審理，迭經變更聲明，最終聲明變更如原告訴之聲明欄所載(卷一第309、300頁，詳如下述)，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追加、變更，係本於兩造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而就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所為相關請求，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揆諸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與被繼承人張京龍於89年3月15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嗣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下稱基準日）死亡，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因原告並無任何婚後財產或負債，於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日即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共計新臺幣(以下金額如未標示幣別均指新臺幣)0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共計939,779元，婚後債務為被告張伯帆代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醫療及看護費用共計52,363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共計887,416元。是原告得向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443,709元。為此，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繼承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
二、又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後，現遺產如附表三所示，原告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配偶，被告即原告與張京 龍所生子女張伯帆、被告即張京龍與前妻葛淑蘭所生子女張鎧鑫、張蓓雯，均為第一順序繼承人，且原告與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已向法院聲明繼承並經法院准予備查，自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繼承遺產。又依民法第759條應就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完成繼承登記始得進行分割遺產等處分，惟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迄今未辦理繼承登記，復因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原告並未取得臺灣地區之長期居留證明，經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以原告未能補正在臺長期居留證明文件等而駁回原告土地繼承登記申請，故原告自有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前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之必要性，爰依民法第759條、分割遺產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就附表三編號1、2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再附表三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茲就附表三之遺產，應由原告自遺產中先取回剩餘財產分配差額443,709元，並同意被告張伯帆主張其有代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看護、醫療、喪葬等費用358,649元，於遺產中先扣還予被告張伯帆，其餘分割方法應按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分割遺產。爰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
四、並聲明（卷一第309、300頁）：
　㈠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向絨英新臺幣443,709元。
　㈡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應就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協同辦理繼承登記。
　㈢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
參、被告部分：
一、被告張伯帆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曾以書狀答辯略以：
　㈠被告張伯帆已墊付被繼承人張京龍喪葬費用(含墓地費用)人民幣74,000元、醫療費用人民幣8,011.19元、看護費用人民幣4,640元，合計人民幣86,651.19元，以原告起訴之日即114年6月24日匯率計算，共計折合為新臺幣(下同)358,649元，依民法第1150條應自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中優先支付及扣還。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除就附表三編號4先扣還夫妻剩餘財產數額應為469,890元外，餘均如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載，且同意原告其餘訴之聲明等語（卷一第247至249頁)。
二、被告張鎧鑫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以書狀提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張蓓雯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曾答辯略以：
　㈠否認被告張伯帆有支出相關費用之主張，對話訊息不能證明係張伯帆支出，又被告張伯帆所提證物花錢就可以買到，況且被繼承人張京龍從臺灣帶很多錢過去，而被告張伯帆沒有濟能力支付該費用。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請法官依法決定（卷一第294至295頁）。
肆、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共同生活所為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之概括繼承權利、義務不同，是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在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屬生存配偶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與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之請求權，二者在性質上迥不相同，生存配偶不須與其他繼承人分擔該債務，自不生債權、債務混同之問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10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民事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民事裁定參照）。
　㈡原告主張與配偶即被繼承人張京龍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兩造，而原告於基準日即111年2月6日無婚後財產及債務，即剩餘財產為0元；而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939,779元，又其婚後債務即被告張伯帆代墊醫療及看護費用共計折合新臺幣52,363元等情，業據被告張蓓雯對原告之剩餘財產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三並未提出爭執，惟對被告張伯帆前揭墊付費用主張均予爭執，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告於基準日均無婚後財產與婚後債務，故原告剩餘財產為0元，及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婚後財產如附表一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被繼承人張京龍戶籍謄本(卷一第35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卷一第126頁)為證，復未據被告所爭執，是原告之剩餘財產應為0元，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婚後財產應如附表一所示為939,779元，已堪認定。
　2.就被繼承人張京龍婚後債務之說明：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亦有最高法院著有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又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而後可，不能以單純理論為臆測之根據，而就待證事實為推定之判斷。最高法院著有86年度台上字第1830號、96年度台上字第1131號裁判要旨為憑。
　⑵被告張伯帆主張為被繼承人張京龍墊付喪葬費用人民幣16,000元、醫療費用人民幣8,011.19元、看護費用人民幣4,640元、墓地費用58,000元，合計人民幣86,651.19元折合新臺幣358,649元部分，雖據其提出代墊喪葬費用之對話紀錄及轉帳紀錄(卷一第250至252頁)、代墊醫療及看護費用之對話紀錄及轉帳紀錄(卷一第253至255、256至259頁)、墓地購買證明及收據(卷一第260至261頁)為證，惟均為被告張蓓雯所否認。經查：被告張伯帆前揭主張，其中除墓地證明外，其餘支出均缺乏原始單據或憑證，且均為被告張蓓雯所否認真正，參以被告張伯帆所提出之對話紀錄、轉帳證明，或時間不詳，或無法確認支出項目，均難認係用以支付被繼承人張京龍相關之看護、醫療或喪葬費用，另墓地購買證明及收據之時間係114年11月16日所購買，該購買時間逾被繼承人張京龍死亡已逾3年，均難認被告張伯帆有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代墊相關醫療、看護、喪葬或墓地費用，是其主張有代墊此部分費用，尚難採憑，合先敘明。
　⑶原告再據前開被告張伯帆之主張，併主張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有積欠被告張伯帆上開醫療、看護費用即人民幣8011.19元、4640元，合計折合為新臺幣52,363元云云，核非可採，亦如前述。是此部分應認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為0元。
　㈢小結，原告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0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同附表一為939,779元，則原告與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為469,890元(計算式：939,779元÷2=469,890元)。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請求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其餘繼承人即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所遺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新臺幣443,709元，核屬有據，本院從其請求，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原告請求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繼承登記部分：
　㈠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分割共有物既對物之權利有所變動，即屬處分行為之一種，凡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其取得雖受法律之保護，不以其未經繼承登記而否認其權利，但繼承人如欲分割其因繼承而取得公同共有之遺產，因屬於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為之。
　㈡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而被繼承人張京龍所有遺產現如附表三所示(含附表三編號1、2號所示不動產)，依民法第1151條為繼承人即兩造公同共有，惟原告及被告張伯帆因不符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5項第2款、第4項規定，無法自行代其他繼承人即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被告張伯帆之公證書及證明、原告及被告張伯帆之居民戶口本、繼承系統表、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卷一第126頁)、彰化商業銀行水湳分行115年1月14日彰湳字第1150042號函(卷一第235至236頁)、新光人壽公司115年4月17日新壽保全字第1150002682號函(卷一第306至307頁)、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卷一第118至122頁)為證，並有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卷一第216頁)、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卷一第232頁)在卷可稽，參以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士，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規定，原告為大陸地區配偶，未取得在臺長期居留資格，亦為原告所自承在卷（卷一第269頁），則其與被告張伯帆不得辦理該不動產之繼承登記已明，此復未為被告張伯帆及張蓓雯所爭執，而被告張鎧鑫則未到庭亦未提出任何聲明與陳述，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查分割遺產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未辦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復原告實未能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再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迄今仍未就上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故原告依民法第759條、分割遺產等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承此，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於辦理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後，雖登記為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公同共有，實則於遺產分割前仍為兩造四人公同共有，自不待言。
三、原告請求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遺產部分：
　㈠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38條第1款、第1139條、第1140條、第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均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如附表三所示，兩造之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之遺產既未能協議分割，且該等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協議，則原告請求裁判分割該等遺產，即屬有據。
　㈡再按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民法第1172條定有明文。我國民法關於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享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應如何處理，雖無明文，然若因繼承而混同致生債權消滅之效果，無異以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不啻對繼承人將因被繼承人死亡之偶然事實，產生債權續存與否之差異，亦對繼承人之債權人發生難測之不利後果，為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及遵循憲法平等原則之本質需求，參酌民法第1172條規定意旨及反面解釋，應認繼承人如對被繼承人享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債權數額，由被繼承人之遺產中優先扣償（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5號判決意旨參照）。承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債權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新臺幣443,709元，已如前述，參照上開說明，應於遺產分割時優先扣償分配予原告。
　㈢另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被繼承人在臺灣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臺幣2,000,000元。第一項遺產中，有以不動產為標的者，應將大陸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但其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1、4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其繼承在臺灣地區之遺產或受遺贈者，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三項總額不得逾新臺幣2,000,000元之限制規定。其經許可長期居留者，得繼承以不動產為標的之遺產，不適用前項有關繼承權利應折算為價額之規定。但不動產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5項第1、2款亦有明文。
　㈣本件分割方案之說明：　
　1.原告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地區配偶，未獲有我國之長期居留，被告張伯帆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地區子女即大陸地區繼承人，二人均已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第1項規定，分別於114年1月6日、113年11月7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繼承並經准予備查在案，有本院114年6月5日中院漢家恩114司聲繼2字第1140048578號函、本院114年4月2日中院平家恩113司聲繼22字第1140028699號函（卷一第47至49頁）在卷可稽，其二人自得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合先敘明。
　2.又原告主張附表三編號1、2所示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為不動產，非為臺灣地區繼承人即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賴以居住者，目前由訴外人何茂桐占用，有訴外人何茂桐信函(卷一第198頁)及房屋現況照片(卷一第202至210頁)為證，足見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顯非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賴以居住之不動產，揆諸兩岸條例前揭條文之說明，原告及被告張伯帆二人既為大陸地區繼承人，復原告係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配偶，且未取得長期居留許可，又被告張伯帆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子女，是其二人均不得直接分配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持分，僅可分配應繼權利價額，且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不得逾新臺幣200萬元。
　3.本件分割方案之說明：　
　　本院審酌原告對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請求權為金錢債權，針對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部分，自應以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存款部分受償，由原告先於附表三編號4先取得其所主張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443,709元；復原告、被告張伯帆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無從辦理繼承登記為所有權人，其等僅可分配遺產應繼權利價額，並考量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現係第三人所使用，非繼承人所占有使用，再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均未到庭陳明其等願受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之原物分配，本院認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應變價分割，就拍賣所得進行分配，且考量被告張伯帆所獲遺產分配之應繼權利價額不得逾200萬元，故按本院分割方法欄暨備註欄之說明進行分配，核屬公平適當。綜上，原告請求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分割遺產，核屬有據，應依附表三「本院認定分割方法」欄所載之方法分割，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㈤另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係給付之訴，第三項係形成之訴，惟原告倘於遺產分割後已取得該項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自不得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聲請強制執行而重複取償，併此敘明。
四、末查，本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之訴訟費用部分則應由敗訴之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遺產之範圍內連帶負擔；至分割遺產之訴，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其餘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全部費用，顯失公平，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擔，方屬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慕先　
附表一：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備註



		1

		存款

		華南銀行臺中分行

		45元

		卷一第126頁



		2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870,262元

		卷一第126頁





		3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31,798元

		卷一第126頁





		4

		存款

		上海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5元

		卷一第126頁



		5

		存款

		中華郵政水湳分行

		1元

		卷一第126頁



		6

		存款

		聯邦銀行北臺中分行

		193元

		卷一第126頁



		7

		人身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

		37,475元

		卷一第126頁





		


		


		合計

		939,779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及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向絨英

		1/4



		2

		張伯帆

		1/4



		3

		張鎧鑫

		1/4



		4

		張蓓雯

		1/4







附表三：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明細及分割方法：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金額(新臺幣) 或權利範圍

		原告主張分割方法(被告張伯帆同此主張)

		本院分割方法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0號土地

		權利範圍4分之1

		變價分割(1)變價所得如逾8,000,000元，則應由被告張伯帆先取得2,000,000元後，其餘再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2)變價所得如未逾8,000,000元，則應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伯帆、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4分之1。

		變價分割(1)變價所得如逾7,463,856元，由被告張伯帆取得1,865,964元，餘款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2)變價所得如未逾7,463,856元，則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伯帆、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4分之1。



		①因被告張伯帆分得遺產部分不得逾200萬元，其就附表三編號4、5、9部分已取得134,036元(計算式：114,664<附表三編號4>+8,163<附表三編號5>+11,209<附表三編號9>)，故就附表一編號1、2部分其取得之款項不得逾1,865,964元。
②再1,865,964×4=7,463,856)



		2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3

		存款

		華南銀行臺中分行

		45元及其孳息

		分割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因被告張伯帆於附表三編號1、2、4、5、9取得其不得逾200萬元之遺產分配，故不在本項取得分配。



		4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902,368元及其孳息

		分割由原告向絨英先取得443,709元後，所餘426,553元再扣還358,649元予被告張伯帆，剩餘67,904元再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原告向絨英先取得443,709元後，再由兩造每人各取得114,664元後，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原告先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即443,709元。
②計算式：(000000-000000)/4<<即應繼分>=114664)
③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2備註欄之說明。



		5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32,653元及其孳息

		原告、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兩造每人各取得8,163元，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計算式32653/4=8163
②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3備註欄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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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

		上海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5元及其孳息

		


		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被告張伯帆不在本項分配，同附表三編號3之備註欄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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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

		中華郵政水湳分行

		1元及其孳息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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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

		聯邦銀行北臺中分行

		193元及其孳息

		


		同上

		同上



		9

		人身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

		44,837元及其孳息

		


		由兩造每人各取得11,209元，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計算式：44,837/4=11,209。
②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3備註欄之說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訴字第246號

　　　　　　　　　　　　　　　　　115年度家繼訴字第32號

原      告  向絨英  





訴訟代理人  林倪均律師

被      告  張伯帆  



                      送達址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弄00號00樓                  

            張鎧鑫    籍設臺中市○○區○○○○街00號0樓            之0



            張蓓雯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嘉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向絨英新臺幣443,709元。

二、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應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依附表三 「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

四、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訴訟費用由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其餘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結婚，其夫妻財產制，依該地區之規定。但在臺灣地區之財產，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次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4條及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及被繼承人張京龍均為臺灣人民，原告與被繼承人張京龍於民國89年3月15日結婚，並於同年8月18日在我國登記之事實，有被繼承人張京龍除戶戶籍謄本(卷一第35頁，本院114年度家繼訴字第246號卷下稱卷一)、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戶籍謄本(卷一第37至39、62至64頁)、被告張伯帆之公證書及證明(卷一第41至43頁)、原告及被告張伯帆居民戶口本(卷一第66至88頁)在卷可憑，則本件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及分割遺產之準據法，依首揭規定，自均應適用我國之法律，合先敘明。

二、次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卷一第13頁)，嗣後追加聲明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繼承登記（卷一第220頁，追加部分即115年度家繼訴字第32號事件）經合併審理，迭經變更聲明，最終聲明變更如原告訴之聲明欄所載(卷一第309、300頁，詳如下述)，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追加、變更，係本於兩造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而就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所為相關請求，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揆諸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與被繼承人張京龍於89年3月15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嗣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下稱基準日）死亡，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因原告並無任何婚後財產或負債，於夫妻財產制關係消滅日即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共計新臺幣(以下金額如未標示幣別均指新臺幣)0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共計939,779元，婚後債務為被告張伯帆代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醫療及看護費用共計52,363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共計887,416元。是原告得向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即443,709元。為此，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繼承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

二、又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後，現遺產如附表三所示，原告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配偶，被告即原告與張京 龍所生子女張伯帆、被告即張京龍與前妻葛淑蘭所生子女張鎧鑫、張蓓雯，均為第一順序繼承人，且原告與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已向法院聲明繼承並經法院准予備查，自應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繼承遺產。又依民法第759條應就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完成繼承登記始得進行分割遺產等處分，惟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迄今未辦理繼承登記，復因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民，原告並未取得臺灣地區之長期居留證明，經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以原告未能補正在臺長期居留證明文件等而駁回原告土地繼承登記申請，故原告自有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前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之必要性，爰依民法第759條、分割遺產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就附表三編號1、2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三、再附表三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茲就附表三之遺產，應由原告自遺產中先取回剩餘財產分配差額443,709元，並同意被告張伯帆主張其有代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看護、醫療、喪葬等費用358,649元，於遺產中先扣還予被告張伯帆，其餘分割方法應按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分割遺產。爰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

四、並聲明（卷一第309、300頁）：

　㈠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向絨英新臺幣443,709元。

　㈡被告張鎧鑫、張蓓雯應就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協同辦理繼承登記。

　㈢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

參、被告部分：

一、被告張伯帆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曾以書狀答辯略以：

　㈠被告張伯帆已墊付被繼承人張京龍喪葬費用(含墓地費用)人民幣74,000元、醫療費用人民幣8,011.19元、看護費用人民幣4,640元，合計人民幣86,651.19元，以原告起訴之日即114年6月24日匯率計算，共計折合為新臺幣(下同)358,649元，依民法第1150條應自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中優先支付及扣還。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除就附表三編號4先扣還夫妻剩餘財產數額應為469,890元外，餘均如附表三「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載，且同意原告其餘訴之聲明等語（卷一第247至249頁)。

二、被告張鎧鑫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以書狀提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張蓓雯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曾答辯略以：

　㈠否認被告張伯帆有支出相關費用之主張，對話訊息不能證明係張伯帆支出，又被告張伯帆所提證物花錢就可以買到，況且被繼承人張京龍從臺灣帶很多錢過去，而被告張伯帆沒有濟能力支付該費用。

　㈡就分割方案部分，請法官依法決定（卷一第294至295頁）。

肆、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共同生活所為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之概括繼承權利、義務不同，是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在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屬生存配偶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與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之請求權，二者在性質上迥不相同，生存配偶不須與其他繼承人分擔該債務，自不生債權、債務混同之問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10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民事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民事裁定參照）。

　㈡原告主張與配偶即被繼承人張京龍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兩造，而原告於基準日即111年2月6日無婚後財產及債務，即剩餘財產為0元；而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939,779元，又其婚後債務即被告張伯帆代墊醫療及看護費用共計折合新臺幣52,363元等情，業據被告張蓓雯對原告之剩餘財產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三並未提出爭執，惟對被告張伯帆前揭墊付費用主張均予爭執，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告於基準日均無婚後財產與婚後債務，故原告剩餘財產為0元，及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婚後財產如附表一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被繼承人張京龍戶籍謄本(卷一第35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卷一第126頁)為證，復未據被告所爭執，是原告之剩餘財產應為0元，及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婚後財產應如附表一所示為939,779元，已堪認定。

　2.就被繼承人張京龍婚後債務之說明：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亦有最高法院著有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又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而後可，不能以單純理論為臆測之根據，而就待證事實為推定之判斷。最高法院著有86年度台上字第1830號、96年度台上字第1131號裁判要旨為憑。

　⑵被告張伯帆主張為被繼承人張京龍墊付喪葬費用人民幣16,000元、醫療費用人民幣8,011.19元、看護費用人民幣4,640元、墓地費用58,000元，合計人民幣86,651.19元折合新臺幣358,649元部分，雖據其提出代墊喪葬費用之對話紀錄及轉帳紀錄(卷一第250至252頁)、代墊醫療及看護費用之對話紀錄及轉帳紀錄(卷一第253至255、256至259頁)、墓地購買證明及收據(卷一第260至261頁)為證，惟均為被告張蓓雯所否認。經查：被告張伯帆前揭主張，其中除墓地證明外，其餘支出均缺乏原始單據或憑證，且均為被告張蓓雯所否認真正，參以被告張伯帆所提出之對話紀錄、轉帳證明，或時間不詳，或無法確認支出項目，均難認係用以支付被繼承人張京龍相關之看護、醫療或喪葬費用，另墓地購買證明及收據之時間係114年11月16日所購買，該購買時間逾被繼承人張京龍死亡已逾3年，均難認被告張伯帆有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代墊相關醫療、看護、喪葬或墓地費用，是其主張有代墊此部分費用，尚難採憑，合先敘明。

　⑶原告再據前開被告張伯帆之主張，併主張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有積欠被告張伯帆上開醫療、看護費用即人民幣8011.19元、4640元，合計折合為新臺幣52,363元云云，核非可採，亦如前述。是此部分應認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為0元。

　㈢小結，原告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為0元，被繼承人張京龍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同附表一為939,779元，則原告與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剩餘財產差額之2分之1為469,890元(計算式：939,779元÷2=469,890元)。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請求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其餘繼承人即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所遺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新臺幣443,709元，核屬有據，本院從其請求，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原告請求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辦理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繼承登記部分：

　㈠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分割共有物既對物之權利有所變動，即屬處分行為之一種，凡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其取得雖受法律之保護，不以其未經繼承登記而否認其權利，但繼承人如欲分割其因繼承而取得公同共有之遺產，因屬於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為之。

　㈡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而被繼承人張京龍所有遺產現如附表三所示(含附表三編號1、2號所示不動產)，依民法第1151條為繼承人即兩造公同共有，惟原告及被告張伯帆因不符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5項第2款、第4項規定，無法自行代其他繼承人即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被告張伯帆之公證書及證明、原告及被告張伯帆之居民戶口本、繼承系統表、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卷一第126頁)、彰化商業銀行水湳分行115年1月14日彰湳字第1150042號函(卷一第235至236頁)、新光人壽公司115年4月17日新壽保全字第1150002682號函(卷一第306至307頁)、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卷一第118至122頁)為證，並有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卷一第216頁)、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卷一第232頁)在卷可稽，參以原告及被告張伯帆為大陸地區人士，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規定，原告為大陸地區配偶，未取得在臺長期居留資格，亦為原告所自承在卷（卷一第269頁），則其與被告張伯帆不得辦理該不動產之繼承登記已明，此復未為被告張伯帆及張蓓雯所爭執，而被告張鎧鑫則未到庭亦未提出任何聲明與陳述，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查分割遺產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未辦妥繼承登記前不得為之，復原告實未能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再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迄今仍未就上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故原告依民法第759條、分割遺產等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就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具有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承此，附表三編號1、2所示不動產於辦理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後，雖登記為被告張鎧鑫、張蓓雯公同共有，實則於遺產分割前仍為兩造四人公同共有，自不待言。

三、原告請求分割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遺產部分：

　㈠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38條第1款、第1139條、第1140條、第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均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如附表三所示，兩造之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兩造就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之遺產既未能協議分割，且該等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協議，則原告請求裁判分割該等遺產，即屬有據。

　㈡再按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民法第1172條定有明文。我國民法關於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享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應如何處理，雖無明文，然若因繼承而混同致生債權消滅之效果，無異以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不啻對繼承人將因被繼承人死亡之偶然事實，產生債權續存與否之差異，亦對繼承人之債權人發生難測之不利後果，為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及遵循憲法平等原則之本質需求，參酌民法第1172條規定意旨及反面解釋，應認繼承人如對被繼承人享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債權數額，由被繼承人之遺產中優先扣償（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5號判決意旨參照）。承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債權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新臺幣443,709元，已如前述，參照上開說明，應於遺產分割時優先扣償分配予原告。

　㈢另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被繼承人在臺灣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臺幣2,000,000元。第一項遺產中，有以不動產為標的者，應將大陸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但其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1、4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其繼承在臺灣地區之遺產或受遺贈者，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三項總額不得逾新臺幣2,000,000元之限制規定。其經許可長期居留者，得繼承以不動產為標的之遺產，不適用前項有關繼承權利應折算為價額之規定。但不動產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5項第1、2款亦有明文。

　㈣本件分割方案之說明：　

　1.原告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地區配偶，未獲有我國之長期居留，被告張伯帆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地區子女即大陸地區繼承人，二人均已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第1項規定，分別於114年1月6日、113年11月7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繼承並經准予備查在案，有本院114年6月5日中院漢家恩114司聲繼2字第1140048578號函、本院114年4月2日中院平家恩113司聲繼22字第1140028699號函（卷一第47至49頁）在卷可稽，其二人自得繼承被繼承人張京龍之遺產，合先敘明。

　2.又原告主張附表三編號1、2所示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為不動產，非為臺灣地區繼承人即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賴以居住者，目前由訴外人何茂桐占用，有訴外人何茂桐信函(卷一第198頁)及房屋現況照片(卷一第202至210頁)為證，足見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顯非被告張鎧鑫、張蓓雯賴以居住之不動產，揆諸兩岸條例前揭條文之說明，原告及被告張伯帆二人既為大陸地區繼承人，復原告係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配偶，且未取得長期居留許可，又被告張伯帆為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大陸子女，是其二人均不得直接分配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持分，僅可分配應繼權利價額，且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不得逾新臺幣200萬元。

　3.本件分割方案之說明：　

　　本院審酌原告對被繼承人張京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請求權為金錢債權，針對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部分，自應以被繼承人張京龍所遺存款部分受償，由原告先於附表三編號4先取得其所主張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443,709元；復原告、被告張伯帆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無從辦理繼承登記為所有權人，其等僅可分配遺產應繼權利價額，並考量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現係第三人所使用，非繼承人所占有使用，再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均未到庭陳明其等願受附表三編號1、2不動產之原物分配，本院認就附表三編號1、2之不動產應變價分割，就拍賣所得進行分配，且考量被告張伯帆所獲遺產分配之應繼權利價額不得逾200萬元，故按本院分割方法欄暨備註欄之說明進行分配，核屬公平適當。綜上，原告請求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分割遺產，核屬有據，應依附表三「本院認定分割方法」欄所載之方法分割，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㈤另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係給付之訴，第三項係形成之訴，惟原告倘於遺產分割後已取得該項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自不得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聲請強制執行而重複取償，併此敘明。

四、末查，本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之訴訟費用部分則應由敗訴之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於繼承被繼承人遺產之範圍內連帶負擔；至分割遺產之訴，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張伯帆、張鎧鑫、張蓓雯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其餘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全部費用，顯失公平，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擔，方屬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慕先　

附表一：被繼承人張京龍於111年2月6日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備註 1 存款 華南銀行臺中分行 45元 卷一第126頁 2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870,262元 卷一第126頁  3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31,798元 卷一第126頁  4 存款 上海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5元 卷一第126頁 5 存款 中華郵政水湳分行 1元 卷一第126頁 6 存款 聯邦銀行北臺中分行 193元 卷一第126頁 7 人身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 37,475元 卷一第126頁    合計 939,779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張京龍之繼承人及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向絨英 1/4 2 張伯帆 1/4 3 張鎧鑫 1/4 4 張蓓雯 1/4 

附表三：被繼承人張京龍遺產明細及分割方法：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金額(新臺幣) 或權利範圍 原告主張分割方法(被告張伯帆同此主張) 本院分割方法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0號土地 權利範圍4分之1 變價分割(1)變價所得如逾8,000,000元，則應由被告張伯帆先取得2,000,000元後，其餘再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2)變價所得如未逾8,000,000元，則應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伯帆、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4分之1。 變價分割(1)變價所得如逾7,463,856元，由被告張伯帆取得1,865,964元，餘款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2)變價所得如未逾7,463,856元，則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伯帆、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4分之1。  ①因被告張伯帆分得遺產部分不得逾200萬元，其就附表三編號4、5、9部分已取得134,036元(計算式：114,664<附表三編號4>+8,163<附表三編號5>+11,209<附表三編號9>)，故就附表一編號1、2部分其取得之款項不得逾1,865,964元。 ②再1,865,964×4=7,463,856) 2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3 存款 華南銀行臺中分行 45元及其孳息 分割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因被告張伯帆於附表三編號1、2、4、5、9取得其不得逾200萬元之遺產分配，故不在本項取得分配。 4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902,368元及其孳息 分割由原告向絨英先取得443,709元後，所餘426,553元再扣還358,649元予被告張伯帆，剩餘67,904元再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原告向絨英先取得443,709元後，再由兩造每人各取得114,664元後，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原告先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數額即443,709元。 ②計算式：(000000-000000)/4<<即應繼分>=114664) ③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2備註欄之說明。 5 存款 彰化銀行水湳分行 32,653元及其孳息 原告、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由兩造每人各取得8,163元，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計算式32653/4=8163 ②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3備註欄之說明。 6 存款 上海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5元及其孳息  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被告張伯帆不在本項分配，同附表三編號3之備註欄之說明。 7 存款 中華郵政水湳分行 1元及其孳息  同上 同上 8 存款 聯邦銀行北臺中分行 193元及其孳息  同上 同上 9 人身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 44,837元及其孳息  由兩造每人各取得11,209元，其餘款項由原告向絨英、被告張鎧鑫、被告張蓓雯各取得3分之1。 ①計算式：44,837/4=11,209。 ②被告張伯帆分得部分同附表三編號1-3備註欄之說明。 





